
昆明市呈贡区财政局2026年农业融资担保风险补偿资金项目

项目名称

农业融资担保风险补偿资金

立项依据

《昆明市呈贡区人民政府  云南省农业融资担保有限公司战略合作协议》《昆明市呈贡区人民政府  云南省农业融资担保有限公司风险补偿资金委托管理协议》
项目实施单位

单位名称：昆明市呈贡区财政局
组织机构代码：11530121015129376B

地址：云南省昆明市呈贡区惠景园D7栋13A楼
联系电话：67479925
法人代表：刘虹

经费来源：区级财政全额拔款
单位概况：拟订财税规划、政策和改革方案并组织实施。分析预测经济形势，参与拟订各项宏观经济政策，提出运用财税政策实施宏观调控和综合平衡社会财力的建议。完善鼓励企业、公益事业发展的财税政策。贯彻执行财政、财务、会计管理的法律、行政法规、规章。研究全区经济社会中的财税重大问题，围绕区委、区政府中心工作提出改进和完善政府管理、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的建议。按规定负责办理涉及财政、税收、地方政府性债务等方面的事务。承担区本级各项财政收支管理工作。负责编制全区和区本级年度预决算草案并组织执行。统筹编制区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政府性基金预算、社会保险基金预算、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受昆明市呈贡区人民政府委托，向昆明市呈贡区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报告全区和区本级财政预算及其执行情况，向昆明市呈贡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报告决算。负责审核批复部门（单位）的年度预决算。办理中央、省、市对呈贡区的转移支付，完善转移支付制度。负责政府投资基金区级财政出资的资产管理。贯彻执行国家税收法律、行政法规及有关政策。按分工负责政府非税收入管理。按规定管理行政事业性收费、政府性基金及其他非税收入。管理财政票据。按规定监督管理彩票市场和彩票资金。贯彻执行国库管理制度、国库集中收付制度。承担国库现金管理有关工作。管理区级财政专户。贯彻执行政府采购制度，监督管理政府采购活动，组织拟订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服务制度，监督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服务活动。贯彻执行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管理规章制度，按规定管理区级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组织拟订需要全区统一规定的开支标准和支出政策。负责审核和汇总编制国有资本经营预决算草案，组织实施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相关制度和办法。监缴区属企业国有资本收益。拟订并组织实施企业财务制度，按规定负责地方金融企业资产和财务监管工作。完善地方金融企业改革发展有关财税政策。参与拟订企业国有资产管理有关制度。按规定管理资产评估工作。负责开展政府与金融机构的合作，引导和鼓励金融机构服务经济社会发展。负责小额贷款公司、融资性担保公司等新型地方性金融机构的管理工作，推进地方性金融机构建设。协助相关部门整顿、规范金融秩序，防范和化解地方金融风险，维护地方金融稳定。
项目基本概况

为加快推进全省农业信贷担保体系建设，促进解决辖区内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资金不足问题，由区人民政府与云南省农业融资担保有限公司建立战略合作关系，构建“5:3:2”银政担风险分担机制，设立风险补偿金，委托云南省农业融资担保有限公司对资金进行管理。
项目实施内容

区政府设立初始规模为100万元的风险补偿金，委托云南省农业融资担保有限公司对资金进行管理。云南省农业融资担保有限公司积极拓展在呈贡辖区内的农业担保业务，整合担保、银行等各类资源，提高放款效率、降低融资成本。
资金安排情况

区财政年初预算批复资金100万元。
项目实施计划

区政府设立初始规模为100万元的风险补偿金，委托云南省农业融资担保有限公司对资金进行管理。
项目实施成效

云南省农业融资担保有限公司积极拓展在呈贡辖区内的农业担保业务，促进解决辖区内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资金不足问题，提高涉农贷款投放量，降低农业融资成本，破解农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
项目绩效目标表

	农业融资担保风险补偿资金
	在符合法律法规及国家政策的前提下，加强对农业融资担保体系建设工作的支持，根据《昆明市呈贡区人民政府 云南省农业融资担保有限公司战略合作协议》由昆明市呈贡区人民政府出资100万元建立农业融资担保风险补偿资金（以下简称“风险补偿金”），构建风险分担机制，引导乙方在辖区内大力开展业务资金，促进解决甲方辖区内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资金不足问题，提高涉农贷款投放量，降低农业融资成本，做大做强当地特色农业产业，以产业发展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获补对象数
	>=
	100
	人(人次、家)
	定量指标
	反映获补助人员、企业的数量情况，也适用补贴、资助等形式的补助。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获补对象准确率
	=
	100
	%
	定量指标
	反映获补助对象认定的准确性情况。
获补对象准确率=抽检符合标准的补助对象数/抽检实际补助对象数*100%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兑现准确率
	=
	100
	%
	定量指标
	反映补助准确发放的情况。
补助兑现准确率=补助兑付额/应付额*100%

	
	
	产出指标
	时效指标
	发放及时率
	=
	100
	%
	定量指标
	反映发放单位及时发放补助资金的情况。
发放及时率=在时限内发放资金/应发放资金*100%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政策知晓率
	>=
	100
	%
	定量指标
	反映补助政策的宣传效果情况。
政策知晓率=调查中补助政策知晓人数/调查总人数*100%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受益对象满意度
	>=
	90
	%
	定量指标
	反映获补助受益对象的满意程度。


